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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发生在网格里的“悬案”虽已

过去半月有余，但居民们看到我，还时

不时夸我两句，说我像福尔摩斯，弄得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是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西一社区

网格员。我说的“悬案”，发生在今年 4

月的一天。那天上午，家住大关西四苑

小区14 幢的童师傅急匆匆走进社区办

公室，一脸气愤地找到我。原来，他停

放在14幢1单元门口的车，天窗被高空

坠物砸出了一个大大的洞。童师傅要

求我马上去现场查看和处理。

我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叫上社区

专职网格员徐师傅，一起去了现场。对

天窗破损程度以及遗留在天窗上的坠

物碎片进行分析后，我和徐师傅一致认

为，应该是14幢1单元或2单元的5楼或

6楼的住户所为。因为这两个单元的1

楼至4楼阳台外都装有保笼，有东西从

保笼里掉下来再砸到车上，难度很大。

而5楼和6楼的几户人家都没有装保笼，

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测，并没有证

据。我和徐师傅一同上门走访，但可能

“涉案”的几户人家都不承认有东西掉

下去过。线索就这样中断了。

回到办公室后，我和徐师傅再次作

了分析讨论。说着说着，突然一个想法

冒了出来：我们何不从遗留在现场的坠

物碎片出发，去寻找答案？

可不巧的是，车主童师傅已经上班

去了，车也开去维修了，之前那块碎片

也不知道丢哪去了。幸好，我在第一次

去现场时，用手机里拍了照，也拍了那

片红色的碎片。

“咚咚咚”，我们又一次敲开了那几

户人家的房门。当我们来到5楼住户舒

阿姨家时，在征得她同意后，我们走进

了她家的厨房。真是巧！厨房里竟然

真的有红色的杯子，一共3个。

3 个？一般来说，同款成套的杯子

不大会有单数的，要么一对，要么4个，

哪有3个装的？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

舒阿姨。

“哎呀，这种杯子确实是4个，我也

不知道还有一个去了哪里！”舒阿姨一

脸茫然。

“既然您不知道，会不会是家里的

其他人一不小心掉落下去呢？”我问。

我们来到舒阿姨家的阳台边，探头

一看，果然发现楼下住户家里的雨棚上

还留有碎片，也是红色的。

舒阿姨赶紧打电话给家里人，原

来，事情是这样的：家里小孩在喝水时，

不小心把杯子边磕到了阳台上，破了，

舒阿姨的老公有些生气，顺手就把磕破

的杯子扔了出去。从舒阿姨家阳台的

方位看下去有视觉盲点，下面刚好是绿

化带，但实际上停着车子。

“悬案”终于真相大白！我们把双

方当事人叫在一起，进行了调解，也对

舒阿姨老公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

教育，大家都很服气。最后，双方签订

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舒阿姨同意赔偿童

师傅500元。这起高空坠物事件得到了

圆满解决。

成功“侦破”这起“悬案”，也给了我

这样的启示：网格员处理网格内的事，

都要认真去对待，说不定，再努力一点，

曙光就出现了。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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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关昨日通报，该关近日

在杭州空港口岸查获一件紫檀工艺

品，重14.55千克。这是杭州海关

今年以来在杭州空港口岸查获的单

件重量最重的紫檀制品。

这件紫檀制品是萧山机场海关

在执行一进境航班监管任务时，通

过X光机从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发

现的。后经浙江省林产品质量检测

站鉴定，为檀香紫檀制品。根据相

关规定，檀香紫檀属于濒危物种，在

没有相关证明书的情况下，不允许

携带、邮寄进出境。海关也提醒出

境旅游的游客，切勿在境外随意购

买这些濒危物种制成的工艺品。

通讯员 周婧 邵文一

罚200元，限15天整改

杭州开出首张
机动车尾气超标罚单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踩油门！”“再踩一下！”“再踩！”

三次踩踏，滚滚黑烟从蓝色“小解放”货车的

尾气管中喷射出，引得众人不住咳嗽。“即便

是目测，也可以判定这辆车排放超标了。”一

旁的环保执法人员老道地说。

果不其然。检测仪显示，这辆国三标

准轻型厢式货车的尾气排放平均值达到

5.33，妥妥地超过了 2.5 的国家标准限值。

“这是公司的车，之前很久没开了，今天才

刚上路……”司机任师傅一脸委屈，想申辩

几句，但又自知理亏，嘀咕了几句就闭了

嘴。最终，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3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对其

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由此，任师傅也成

为杭州因机动车尾气超标排放“吃”到罚单

的第一人。

这是5月9日上午，杭州石祥路东新路

口机动车尾气抽检点现场。当天，检测的

33辆柴油货车中，有5辆车因尾气超标吃了

罚单。

“过去，类似情况会由环保部门按照一

般程序处理，但处罚周期耗时长，很多外地

车辆的车主不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处罚，给

执法带来了难度。”杭州市环保局机动车排

气污染管理处科长陈昀告诉记者，现在环

保部门和交警部门联合，在现场可直接开

具罚单和整改通知书，车辆超15天未整改

的，将由环保部门按照《杭州市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条例》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处罚。

严厉打击处罚机动车冒黑烟等超标排放

违法行为，和眼下正如火如荼开展的蓝天保

卫战有很大关系。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

来，杭州已淘汰黄标车和各型老旧车近27万

辆。为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污染排放监管，

像任师傅开的这类国三柴油货车便成为了污

染防治重点。“目前，杭州全市有柴油货车17

余万辆，其中国三柴油货车7.4万辆，尽管只

占所有机动车保有量的3%，但氮氧化物排

放量却达到全市机动车排放总量的40%。”

陈昀说。

“去年以来，杭州已开展了国三柴油车淘

汰补助工作，对于符合补助条件主动提前淘

汰的国三柴油车，政府按照车型和年限给予

1.6万到4万元不等的补助。像任师傅这样

的情况，不妨申请所在公司淘汰车辆，并向相

关部门拿补贴。”陈昀表示，接下来，环保部门

将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道路联合执法，加大对

机动车违法超标排放的查处力度，为全面打

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有力保障。

通讯员 邹炜 本报记者 许梅

本报讯 5月9日，义乌市检察院就邹

宁浩、王燊两位烈士在互联网上遭侮

辱、诋毁、歪曲一案对公安机关发出检

察建议。据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我省首

例针对英雄烈士保护案启动的公益诉讼

相关程序。

邹宁浩生前是义乌市公安局消防支

队消防战士，王燊生前是佛堂专职消防队

战斗一班班长，2016年12月他们分别被

公安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烈士。

5月3日，义乌市检察机关运用互联网数

据检索工具搜索，在本地互联网门户论坛

检索到侮辱、诋毁、歪曲两位烈士的信息，

存有恶意信息主题贴浏览量共计超过10

万人次。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名誉保

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义乌市检察机关

决定立案并随即展开调查，民行检察官先

后赴民政、消防等部门调取原始材料，对

上述恶意信息进行证据保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经上级院同意

后，5月9日，义乌市检察院对这一全省首

例侮辱、诋毁烈士名誉案启动公益诉讼诉

前程序，向义乌市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停止传输、

消除等处置手段去除侮辱、歪曲信息，并对

相关言论人员进行必要教育，加强对网络

运营者的监督管理，督促网络运营者采取

切实手段，保护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不受侵害。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自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

22条规定，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

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

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两烈士网上遭侮辱 义乌检方发出检察建议
这是英烈保护法实施后我省首例保护英烈名誉公益诉讼案

杭州海关
查获一紫檀制品

网格员化身福尔摩斯 巧破高空坠物“悬案”


